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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原股权交易中心上市后备板挂牌业务规

则（修订）》的通知

市场各参与者，中心各部门：

现将《中原股权交易中心上市后备板挂牌业务规则（修

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中原股权交易中心上市后备板挂牌业务规则（修

订）》

中原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原股权交易中心行政综合部 2018 年 9月 28 日印发

中原股交〔2018〕52 号 签发人：赵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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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原股权交易中心上市后备板挂牌业务规则

（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符合条件的挂牌主体（以下简称“申请

人”）进入中原股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本中心”）上市

后备板挂牌，引导优质企业规范运营和发展，明确申请人、

会员机构及相关各方职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发

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通知》、《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督管理试

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申请人类型只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

司。

第三条 本中心上市后备板挂牌实行申请人自荐方式或

会员机构推荐方式。在本中心申请上市后备板挂牌的，申请

人在挂牌前应向本中心备案。本中心对申请挂牌备案文件

（以下简称“备案文件”）进行完备性审核，本中心接受备

案并不代表本中心对企业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

实质性判断或保证，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第四条 申请人、会员机构、投资者及其他市场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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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应遵循自愿、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本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

的规定。

第二章 上市后备板挂牌申报与流程

第五条 申请人申请在本中心上市后备板挂牌，应当符

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 省政府确定的上市后备企业，且不存在企业或

法人失信的情形；

（二） 市级政府确定的上市后备或新三板后备企业，

不存在企业或法人失信的情形，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上、

净利润 500 万元以上、净资产 3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三）不存在企业或法人失信的情形，且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上、净利润 1000 万元以上、净资产 5000 万元以上的

企业；

（四） 非因违规摘牌的原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以下简称“新三板”）挂牌公司；

（五）其他符合中心要求的企业。

第六条 申请人及其会员机构（如有）应共同对申请人

所提交的备案文件承担责任。

第七条 申请在本中心上市后备板挂牌需报送申请人基

本信息并提交以下备案文件：

（一）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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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人营业执照；

（三）最近一年或一期的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四）对于已摘牌的原新三板挂牌公司，需提供其在新

三板挂牌和非违规摘牌的证明文件；

（五）本中心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八条 本中心对备案文件进行完备性审核，通过审核

的，本中心出具《备案通知书》，备案文件不完备或需要修

改的，按照本中心要求进行补正。申请提交的备案文件一经

受理，非经本中心同意，不得增加、撤回或更换。

第九条 上市后备板挂牌收费及企业代码事宜参照本中

心相关规则执行。

第十条 本中心官网发布申请人信息的日期为公司挂牌

日期。

第三章 信息披露及相关服务

第十一条 申请人在本中心进行上市后备板挂牌后应在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编制并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的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第十二条 本中心鼓励申请人披露更多相关信息，并及

时更新申请人情况。

第十三条 本中心为申请人提供展示、培训、路演等综

合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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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本中心鼓励申请人向交易板申请转板，申请

条件及流程请按照交易板的相关规则进行。

第四章 管 理

第十五条 申请人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

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申请人与会员

机构应对所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承担完全责

任；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应对申请人披露的信息进行审慎

判断，风险自负。

第十六条 申请人、会员机构、投资者及其他市场参与

者等违反本中心业务规则的，参照《中原股权交易中心违规

行为处理实施办法（试行）》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规则由本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中原股权交易

中心上市后备板挂牌业务规则(试行)》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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